
臺北市政府 89.01.26. 府訴字第八八０九三一九五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機字第Ｅ０

五八二三八號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八十八年十月六日十時四十分，在本市○○○

路、○○○路口執行機車排氣檢測勤務，測得訴願人所有之 xxx-xxx號輕型機車排放之一氧

化碳（ＣＯ）為五．０％，超過法定排放標準（四‧五％），原處分機關乃依法告發，並以

八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機字第Ｅ０五八二三八號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訴願人不服，於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前

　　項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三十四條規定者，處使用人或所有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六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交通工具

　　排放空氣污染物之檢驗分類如左：一、汽車（包括機器腳踏車）......（四）使用中車

　　輛檢驗：包括定期檢驗、不定期檢驗、抽驗及申請牌照檢驗。」

　　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六條規定，使用中機器腳踏車惰轉狀態下測定排氣管之

　　排放標準為一氧化碳（ＣＯ）四‧五％。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二條規定：「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

　　標準者，其罰鍰標準如下：一、汽車：（一）機器腳踏車每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六

　　千元以下。......」第五條規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之所有人或

　　使用人，依下列規定處罰：一、排放氣狀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一）排放氣狀污染

　　物中僅有一種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者，依下限標準處罰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六年五月五日環署空字第０九五０五號函釋：「......說明....

　　..二、依『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及處理辦法』第三條規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

　　污染物之檢驗，就汽車而言，分為四大項：（一）新車型審驗（二）新車抽驗（三）新



　　車申請牌照檢驗（四）使用中車輛審驗（包括定期檢驗、不定期檢驗、抽驗及申請牌照

　　檢驗）。而依『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規定，不同檢驗項目，其檢驗方法及

　　適用標準，均不相同，亦即不同項目之檢驗，代表不同之管制意義。三、......新車於

　　領照行駛後，依其不同之使用狀況、保養情形會有不同之污染排放，缺乏保養或使用操

　　作不當之車輛，極易超過排放標準，因此使用中車輛的不定期檢驗（即路邊稽查）旨在

　　檢驗使用中車輛的保養、使用操作狀況與『新車型審驗』之檢驗在於判斷該車型之設計

　　及裝置能否符合排放標準，顯有不同，且兩者之間責任之歸屬亦有不同，兩者之間並無

　　直接關係。......」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謂：訴願人早於前些日將所有機車送往調整檢驗，才知道所購買之此型

　　機種原出廠者設計上即有此現象，除非高速行駛，否則無法改善（慢速行駛時會有煙「

　　非懸浮顆粒）。因為守法，訴願人先前早已檢修，但原廠設計問題，非個人之過。

三、卷查原處分機關依法實施機車路邊攔檢勤務，於事實欄所述時、地以儀器檢測訴願人所

　　有之 xxx-xxx號輕型機車排放之一氧化碳（ＣＯ）為五．０％，超過法定排放標準，乃

　　據以告發、處分。本件訴願人謂所購買之機車車種原設計於慢速行駛時即有冒煙情形等

　　語，惟查訴願人所有機車之型號於出廠時應已符合「新車型審驗標準」，訴願人空口主

　　張，尚難憑採。又本件屬不定期檢驗，係於惰轉狀態檢驗機車排放氣狀污染物是否符合

　　排放標準，依前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六年五月五日環署空字第０九五０五號函釋，

　　使用中車輛之不定期檢驗（即路邊稽查）與新車型審驗之檢驗代表不同之管制意義，兩

　　者之間並無直接關係。蓋使用中之車輛，其排放空氣污染物是否合格，有賴平時之確實

　　保養維修及良好之駕駛習慣，且車輛若因機件之磨損、空氣燃料比調整不當、火星塞點

　　火不良、空氣濾清器太髒等因素，皆可能造成所排放空氣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另本府

　　為有效管制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提供市民機車檢測服務，由原處分機關協調輔導各機

　　車製造廠商推薦經銷商、服務站或修護保養廠，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認可設置免費排氣檢

　　測服務中心，對於前往檢測合格者給予三個月內路邊攔車抽驗複檢不合格者不予處罰之

　　優遇，期藉此鼓勵市民前往受檢，養成定期保養及檢驗之習慣，並維空氣品質。本件系

　　爭機車排放氣狀污染物一氧化碳未符標準，從而，原處分機關依首揭規定，處以訴願人

　　法定最低額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劉興源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一　　月　　二十六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四十一號）


